
 

爱佑慈善基金会劳动合同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机构的劳动合同管理，指导劳动合同的

签订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结合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与正式员工和储备实习生签订劳动

合同的情形。 

第二章 基本定义 

第三条 正式员工是指与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职员工。 

第四条 储备实习生是指已与机构签订三方协议或雇用协

议的应届生。 

第五条 服务期指员工因接受机构给予的特殊待遇而承诺

为机构服务的年限，如机构出资为应届毕业生解决工作地户

口、将员工派往海外参加培训或出资为员工进行专业技能培

训等情况。 

第六条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机构与员工约定无确

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第三章 合同期限 

第七条 机构与员工第一次签订劳动合同，应签订固定期

限合同。 

第八条 普通岗位新入职员工第一次订立劳动合同期限为

十四个月，试用期为两个月。 

第九条 高级经理及以上岗位新入职员工第一次订立劳动

合同期限为两年，试用期为两个月。 



第十条 第二次签订劳动合同时，合同期限为三年。 

第十一条 第三次订立劳动合同时，经与员工协商一致，

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四章 合同续签与终止 

第十二条 劳动合同续订是指机构与员工经协商达成协

议，使原订立的期限届满的劳动合同延长有效期限的法律行

为。 

第十三条 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经与员工协商

一致，同意延长原劳动合同期限的，应及时办理续签手续。 

第十四条 合同终止条件出现或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机构

经过评估决定不续签劳动合同时，及时办理终止手续。 

第十五条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

机构不得与员工终止劳动合同， 而应续订、顺延或变更劳动

合同： 

(一) 员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女员工

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劳动合同的期限应自动延续至医

疗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期满为止； 

(二) 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及参加机构组织的专业技术培训

人员在与机构约定的服务期内； 

(三) 在本机构连续工作满 15 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 

第五章 合同的变更 

第十六条 订立劳动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发生

变化时，应变更劳动合同。 

第十七条 经与员工协商一致，对原劳动合同约定事项作

出改变的，应变更劳动合同。 



第十八条 根据有关服务协议书规定的服务期限，超过原

签劳动合同期限的，应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的期限。 

第六章 合同的解除 

第十九条 合同期限内，机构和员工均可依据法定的事由

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第二十条 提前解除合同时，需以书面形式提前 30 天向

对方提出解除说明（或申请）。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劳动合同解除，应按规定的流程进行审批

并及时办理交接、离职手续。 

第七章 服务期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服务期仅适用于正式员工或储备实习生，

以下情形机构可与员工签订专项服务协议，约定服务期： 

(一) 机构出资招用（如机构为应届毕业生解决工作地户

口）或由机构申请人才引进的。 

(二) 机构将员工派往海外参加培训或出资为员工进行专

业技能培训的。 

(三) 机构为员工提供了其他特殊待遇的。 

第二十三条 服务期包含在合同期限内的，劳动合同因

到期终止，员工无需承担服务期内约定的违约责任；服务期

超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期满后自动延长至服务期截止日

期。 

第八章 劳动合同管理 

第二十四条 人力资源专员对新招收、录用、调入人员，

应在入职当日与其订立劳动合同及相关协议。 

第二十五条 人力资源专员应定期检查劳动合同的履行

情况。 



第二十六条 人力资源专员负责建立《劳动合同台账》，

并及时维护、更新、提醒。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范自理事长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规范解释权归属于秘书处。 

 


